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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

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

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

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

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

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

查，經審查仍符合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

效力自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

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喪

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

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

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61 號 

茲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公布 

第 六 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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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

特定之當事人。 
五、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

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

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第 七 條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

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 
   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

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

示。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人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

如未表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人資料者，推定當事人已依第十五條第二款、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同意。 
   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第 八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

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

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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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第 十一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

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行

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

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更

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第 十五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

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 十六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

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第 十九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

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 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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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

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

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第 二十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

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

費用。 
第四十一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

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

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五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四十一條之罪者，或對公務機關犯第四十二條之

罪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三條  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提供公務機

關及非公務機關參考使用。 
第五十四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

個人資料，於本法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為處理或利用者，應於

處理或利用前，依第九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 
   前項之告知，得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首次

利用時併同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告知而利用者，以違反第九條規定論處。 

 

851




